
-  381 -  

附錄 15  

 
 

 
 



-  382 -  

 
 



-  383 -  

附件一 

時序表 
 

 
項目 (月.年) 詳情 

1 3.2012 食物環境衞生署(下稱食環署)就將現有旱廁改建為沖

水式廁所(公廁 H)一事，向水務署提交供水申請。 
 

2 8.2012 水務署批准建築署 1所僱用的承建商 C 的設計建議，

准許安裝一條直徑為 25 毫米的新水管為公廁 H 提供

食水作一般清洗、潔淨和沖廁用途。考慮到供水至公

廁 H 作一般清洗用途的現有水管直徑只有 20 毫米，水

務署要求建築署設計和敷設在公廁 H 地段界線以外

一條長約 60 米長、直徑為 25 毫米的接駁水管，替代

該現有直徑 20 毫米水管以應付用水需求。 
 

3 8.2013 承建商 C 向水務署報告公廁 H 的水管工程完工後，

水務署便對公廁 H 內的新建水管工程進行視察，並發

現水管工程大致妥善完成。視察當時，公廁 H 的新建

水管工程未有供水，供水至公廁 H 的直徑25毫米新接

駁水管亦尚未完成。因此水務署要求食環署盡快完成

該新接駁水管工程。 
 

4 10.2013 水務署批准承建商 C 擬建的直徑25毫米新接駁水管

走線。 
 

5 9.2014 承建商 C 向水務署提交經修訂的直徑25毫米新接駁

水管走線。 
 

6 10.2014 水務署批准經修訂的直徑25毫米新接駁水管擬議走

線。 
 

7 8.2015 – 
11.2015 

 

承建商 C 向水務署提交經修訂的水管工程計劃，涉及

更改公廁 H 中男廁內的尿廁、座廁等布局，修訂計劃

於同年11月獲水務署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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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(月.年) 詳情 
8 7.2016 水務署向承建商 C 發出催辦書，要求完成上述項目7

所提及經修訂的水管工程計劃中的水管裝置工程及直

徑25毫米新接駁水管的工程。 
 

9 9.2016 回應上述項目8所提及水務署發出的催辦通知，食環署

因應建築署的建議，通知水務署已決定取消原有公廁 
H 的供水申請。水務署對取消供水申請並無異議。 
 

10 1.2017 承建商 C 向水務署提交新的申請，要求批准供水至公

廁 H 作沖廁用途及保留現有供水作一般清洗用途（並

沒有包括早請申請供水作潔淨用途）。承建商 C 亦提

交水管工程計劃建議使用現有直徑20毫米的接駁水管

（先前供水給旱廁）供水至公廁 H 作一般清洗和沖廁

用途。 
 

11 2.2017 為跟進上述項目9所提及2016年9月取消供水申請一

事，因為與已取消的申請相關的水管裝置可能需要拆

除，水務署到公廁 H 進行實地視察。視察當時，水務

署發現現有直徑20毫米的接駁水管被伸延為上述項目

1及項目2所提及的供水申請下的新建造的水管工程供

水。上述安排並未取得水務署事先批准，亦不符合《水

務設施條例》(第 102 章) 的規定，水務署要求食環署

/建築署糾正不符合規定的情況。然而，水務署注意到

該情況不會導致浪費食水或對供水系統構成污染風

險。此外，水務署留意到承建商 C 已提交上述項目10
所提及的新申請，建議使用現有直徑20毫米的接駁水

管供水至公廁 H 作沖廁用途。 
 

12 9.2017 就上述項目10所提及的新供水申請至公廁 H 一事，承

建商 C 兩度回應水務署所提出的意見後，水務署批准

該使用現有直徑20毫米的接駁水管供水至公廁 H 作
沖廁用途的新申請。 
 

13 2.2018 承建商 C 提交所有相關文件及在接駁位置作出輕微

改動，並完成安裝水錶後，水務署便進行視察並批准

供水至公廁 H 作沖廁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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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項目(a)的回應 
 
水務署於 2017 年 2 月的視察中發現，當時公廁  H 現有的直徑 20 毫米

水管（原先用作為旱廁提供一般清洗用途用水）被伸延為新建造的水

管工程供水。建築署承建商 C 提交並經水務署批准的公廁 H 供水申請

中，建議鋪設一條新的直徑 25 毫米接駁水管從政府水管供水至公廁

H。由於水務署未有批准從現有的直徑 20 毫米水管供水給公廁 H，因

此不符合《水務設施條例》第 14(1)條所訂明「除非水務監督已對內部

供水系統的更改給予書面許可，否則任何人不得進行該項更改。」。  
 
 
項目(b)的回應 
 
建築署並沒有告知水務署將現有直徑 20 毫米接駁水管伸延為公廁  H
新建造的水管工程供水的臨時安排。雖然建築署沒有法定責任通知水

務署有關臨時安排，建築署或其承建商 C 應按照慣例向水務署就臨時

安排的相關改動工程申請許可。  
 
 
項目(c)的回應 
 
於 2017 年 1 月建築署所僱用的承建商 C 向水務署提交新的申請，要

求批准供水至公廁  H 作沖廁用途及保留現有供水作一般清洗用途

（並沒有包括早前申請供水作潔淨用途）。承建商  C 亦提交水管工程

計劃建議使用現有直徑 20 毫米的接駁水管為公廁 H 供水而該水管應能

提供足夠供水作一般清洗及沖廁用途。水管工程計劃因應水務署的意

見修訂後完全符合水務署及《水務設施條例》的規定。因此，水務署

在批准有關供水申請及水管工程計劃過程中沒有酌情處理。  
 
 
 
 




